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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
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05 年 8 月 11 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05年 2月 2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登载于本基金管理人
网站 www.efunds.com.cn的半年度报告正文。 
 
  
  
 
一、基金简介 
(一)基金简称：易基货币 
交易代码：110006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05年 2月 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8,441,454,553.80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不定期 
(二)基金投资目标：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回报。 
投资策略：在保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的税后利率：(1-利息税率)×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
存款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
益率都低于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  
(三)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张南 
信息披露电话：020-38799008 
客户服务与投诉电话：020-83918088 



传真：020-38799488 
电子邮箱：csc@efunds.com.cn 
(四)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忻如国 
电话：010-66594856 
传真：010-66594853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95566 
电子邮件：tgxxpl@bank-of-china.com 
(五)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址：www.efunds.com.cn 
基金半年度报告置备地点：广州市体育西路 189号城建大厦 27楼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提示：本报告所列示的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5年 2月 2日至 6月 30日 
  
1.基金本期净收益 71,698,181.68 
2.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8,441,454,553.80 
3.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00 
4.本期净值收益率 1.0996% 
5.累计净值收益率 1.0996%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月结转份额 
(二)基金净值表现 
1、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列表：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率① 基金净值收益率标准差② 比较基准收益率③ 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1个月 0.1862% 0.0014% 0.1479% 0.0000% 0.0383% 0.0014% 
过去 3个月 0.6185% 0.0019% 0.4488% 0.0000% 0.1697% 0.0019%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1.0996% 0.0030% 0.7348% 0.0000% 0.3648% 0.0030% 
  
2、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
图 
  
 
注：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投资比例的约定： 
1.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2.存放在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0%；存放在
不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5%； 



3.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40%；(根据《关
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除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外,货币市场基金的
投资组合中,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4.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10%； 
5.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180天； 
6.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的其他限制规定。 
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达到上述规定的投资比例；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化等原因

导致投资组合超出上述约定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在合理期限内进行调整,以符合有关限制规
定。 
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3 个月内完成建仓,从建仓结束至本报告期末遵守法律、法规和基
金合同的比例限制进行证券投资。 
三、管理人报告 
(一)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介绍 
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1]4号文批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4月 17
日,注册资本 1.2亿元。目前公司的股东为广东粤财信托、广发证券、重庆国际信托、广东美
的电器股份公司和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中广东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和广东
美的电器股份公司出资额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25%,重庆国际信托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16.67%,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8.33%。 
公司下设基金投资部、研究部、集中交易室、机构理财部、金融工程部、市场部、注册登记

部、核算部、信息技术部、监察部、人力资源部、综合管理部等部门。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健

全的内部控制保证了公司的合法规范经营,并逐步形成稳健、务实、规范、创新的经营风格。 
自成立以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秉承"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宗旨,坚持"在诚信规
范的前提下,通过专业化运作和团队合作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的经营理念,努力以规范的运
作、良好的业绩和优质的服务,为投资者创造最佳的回报。 
截至 2005 年 6月 30 日,公司旗下有基金科汇、基金科翔、基金科讯、基金科瑞四只封闭式
基金和易方达平稳增长、易方达策略成长、易方达 50指数、易方达积极成长、易方达货币
市场基金五只开放式基金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超过 265
亿元。 
旗下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累计净值增长率/累计
净值收益率 超越比较基准 已实现每 10份基金份额累计分红(元) 
基金科汇 2001年 5月 25日 48.38% - 2.575 
基金科翔 2001年 5月 25日 38.25% - 2.200 
基金科讯 2001年 5月 25日 15.38% - 0.350 
基金科瑞 2002年 3月 12日 24.36% - 0.920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 2002年 8月 23日 27.79% 63.29% 2.000 
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 2003年 12月 9日 16.46% 32.99% 1.000 
易方达 50指数基金 2004年 3月 22日 -18.13% 11.08% - 
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 2004年 9月 9日 1.99% 19.34% -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2005年 2月 2日 1.0996% 0.3648% 0.1095 
注：基金科汇、基金科翔、基金科讯、基金科瑞无业绩比较基准。 
 
2、基金经理介绍 
林海,男,1972年 5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8年证券从业经历。1993至 1997



年在万国证券公司湖北武汉营业部从事客户管理和投资研究工作。2001年 4月至今,在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固定收益投资经理,易方达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 
(二)基金运作合规性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在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或
未履行基金合同承诺的情形。 
(三)基金经理报告 
1、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 
(1) 基金业绩表现 
自 2005 年 2月 2 日基金正式成立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基金总回报达到 1.0996%,折年率为
2.6937%,同期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7348%(年收益 1.8%),基金总回报超越比较基准 0.3648%。 
(2) 货币市场环境和基金投资策略回顾 
自基金成立 4 个多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下降。一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从二月末的
2.8%左右下降到六月末的 1.6%左右,银行间市场 7天回购利率从二月末的 1.85%左右下降到
六月末的 1.1%左右。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一、银行体系贷款增速下降导
致货币市场资金极度充裕；二、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 1.62%下调至 0.99%；三、大
量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 
货币市场利率的快速下滑导致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收益率下降,基金收益率也随之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市场利率的下滑也导致本基金的原有资产出现较大幅度的浮动盈利。本基金在建
仓初期正确预见了货币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趋势,采取了尽可能提高基金久期的投资策略,为基
金积累了较多高收益的投资品种。同时,为了维持基金收益的稳定性,给予投资者稳定预期,
基金平稳兑现了部分投资收益。运用上述策略,基金保持了稳定和理想的收益水平。 
 
2、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等的展望 
(1) 宏观经济和货币市场展望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发挥作用,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在未来 2 个季度内
平稳回落；投资将由于政策调控、信贷限制和企业利润预期下降等因素而难以恢复高速增长；

而物价水平将由于投资增速下降和供应改善而放缓增速。与此同时,银行体系的制度变革和
企业盈利预期的减缓将导致信贷和货币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明显抑制。在以上因素的

综合作用下,货币市场将继续维持资金充裕的局面,市场利率难以出现向上的趋势性转折。 
另一方面,债券和货币市场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短期融资券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的大
量推出,将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空间。 
7 月 22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2%,对国内各金融市场均产生深远影响。从短期来说,由于
存在人民币进一步的升值预期,预计"热钱"流入势头将继续保持,货币市场资金面保持宽松。
我们将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走势,适时调整组合,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争取为投资者带来
满意的回报。 
(2) 基金下阶段投资策略 
基金将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保持较高的平均久期,均衡配置资产期
限；适当运用利差交易等策略提高基金收益；在严格的风险管理基础上,在法规许可的范围
内适度增加协议存款、企业短期融资券等相对高收益品种的投资。基金管理人将始终把确保

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收益稳定的重要性置于追求高收益之上,坚持规范运作、审慎投资,勤勉
尽责地为基金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回报。 



 
 
四、托管人报告 
本托管人依据《易方达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与《易方达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协议》,自 2005年 2月 2日起托管易方达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称"易方达货币市
场基金"或"本基金")的全部资产。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其他相关规定,
出具本托管人报告。 
1、本托管人在托管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托管协议的规定,诚信地履
行了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不存在损害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1)本托管人履行安全保管基金资产的全部资产的职责,保证基金资产与自有资产等非基金资
产严格分开,维护基金的独立账户,与本托管人的其他业务和其他基金的托管业务实行了严格
的分账管理。严格复核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各项费用和基金的应得利益,确保基金资产的完
整。 
(2)本托管人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准
确地完成了本基金的各项资金清算交割。本托管人对于本基金的任何资产的运用、处分和分

配,均具备正当依据。 
(3)本托管人对与基金资产相关的重大合同原件、因履行基金托管人职责而生成或收悉的记
录基金业务活动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基金账册、交易记录等有妥善的保管。 
2、本托管人在 2005上半年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规、《易方达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对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管理人的基金
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 
(1)其在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遵守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会计

核算办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托管协议的规定；未发现其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2)其对于基金份额的认购、申购、赎回等重要事项的安排符合基金合同等有关法律文件的
规定。 
(3)本托管人如实、及时、独立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运作方
面的报告。 
3、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
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认为其真实、准确和完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8月 11日 
五、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一)基金会计报表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资产负债表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05-6-30 
    
资产    
银行存款   309,304,175.15  
清算备付金   - 
交易保证金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23,936,454.40  
应收申购款   581,422,612.19  
其他应收款   - 
股票投资市值   - 
    其中：股票投资成本   - 
债券投资市值   9,862,361,572.86  
    其中：债券投资成本   9,862,361,572.86  
配股权证   - 
买入返售证券   135,000,000.00  
待摊费用   6,906.91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10,912,031,721.51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116,097,845.76  
应付赎回费   206,213.44  
应付管理人报酬 2(3)  2,847,672.54  
应付托管费 2(3)  862,931.08  
应付销售服务费 2(3)  2,157,327.69  
应付佣金   - 
应付利息   192,854.80  
应付收益   8,075,630.23  
未交税金   - 
其他应付款   53,660.00  
短期借款   - 
预提费用   83,032.17 
卖出回购证券款   2,340,000,000.00  
其他负债   - 
负债合计   2,470,577,167.71  
    
持有人权益    
实收基金   8,441,454,553.80  



未实现利得   - 
未分配收益   - 
持有人权益合计   8,441,454,553.80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总计   10,912,031,721.51  
基金份额净值   1.0000 
所附附注为本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经营业绩表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 2005年 2月 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收入   91,990,277.64  
股票差价收入   - 
债券差价收入       24,329,823.58  
债券利息收入   60,783,897.39  
存款利息收入   2,991,545.97  
股利收入   -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3,884,995.24  
其他收入   15.46  
    
费用   20,292,095.96  
基金管理人报酬 2(3)  9,134,550.46  
基金托管费 2(3)  2,768,045.60  
基金销售服务费 2(3)  6,920,113.90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1,163,595.39  
利息支出   - 
其他费用   305,790.61  
    其中：信息披露费   129,759.63 
审计费用   46,982.68  
     
基金净收益   71,698,181.68  
加：未实现利得   - 
基金经营业绩   71,698,181.68  
所附附注为本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净值变动表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 2005年 2月 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一、期初基金净值   3,622,219,215.04  
二、本期经营活动：    
基金净收益   71,698,181.68  
未实现利得   - 
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71,698,181.68  
三、本期基金单位交易：    
基金申购款   18,498,970,241.07  
基金赎回款   -13,679,734,902.31  
基金单位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4,819,235,338.76  
四、本期向持有人分配收益    
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71,698,181.68  
五、期末基金净值   8,441,454,553.80  
所附附注为本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分配表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 2005年 2月 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本期基金净收益   71,698,181.68 
加：期初基金净收益   - 
加：本期损益平准金   - 
可供分配基金净收益   71,698,181.68 
减：本期已分配基金净收益   71,698,181.68 
期末基金净收益   - 
所附附注为本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二)会计报表附注 
 
附注 1.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主要会计制度及其他有关规定 
本基金的会计报表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3号《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
知》和《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5号《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的规



定而编制。 
(2)会计年度 
自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惟本会计年度自 2005年 2月 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
年 12月 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记账单位为元。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的记账基础为权责发生制。债券投资和待回购债券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同时按公允
价值进行估值监控。除此之外,所有报表项目均以历史成本计价。 
 
(5)基金资产的估值方法 
本基金资产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
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
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交易所短期债券可以

采用摊余成本法前,本基金暂不投资于交易所短期债券。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l 基金持有的短期债券采用溢折价摊销后的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计提应收利息； 
l 基金持有的质押式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l 基金持有的买断式回购,涉及到的债券视同普通债券按照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回购期间
产生的总利息按照直线法每日计提； 
l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银行同期挂牌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基金资产净

值发生重大偏离,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基金管理人于每一
估值日,采用市场利率和交易价格,对基金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即"影子定价"。当基
金资产净值与影子定价的偏离达到或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0.5%时,或基金管理人认为发生了
其他的重大偏离时,基金管理人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以摊余成本法
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
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6)证券投资的成本计价方法 
买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于实际支付价款时确认为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按成交日应支

付的全部价款入账,其中所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
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卖出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于实际收到全部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出售债券的成本

按移动加权平均法结转。 
(7)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和摊销期限 
待摊费用按直线法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8)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l 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差价收入于实际收到全部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按应收

取全部价款与其成本、应收利息和相关费用的差额确认。 
l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适用情况下

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并根据买入债券时溢价与折价的摊



销数调整后的金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l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l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按融出资金额及约定利率,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9)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l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l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l 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l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按融入资金额及约定利率,在回购期限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10)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l 本基金份额净值始终保持1.00元,每日将实现的基金净收益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并于
每月 15日(如遇节假日顺延)集中支付收益,结转为相应的基金份额。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1个
月时可不结转。投资者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0.01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去尾形成的余额
进行再次分配； 
l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限于红利再投资。如当月累计分配的基金收益为正,则为持有人增加
相应的基金份额；如当月累计分配的基金收益为负,则为持有人缩减相应的基金份额。投资
者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取现金收益； 
l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l 基金收益分配后每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l 如果基金投资当期出现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l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l 在投资者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时,其账户在本月累计的基金收益将立即结算,并随赎回款项
一起支付给投资者,如本月累计的基金收益为负,则扣减赎回金额。在投资者部分赎回基金份
额时,不结算基金收益,而是待全部赎回时再一并结算基金收益。 
l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1)实收基金：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为 1.00元。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基金份额总额。由
于申购、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的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赎回确认日列示。 
 
附注 2. 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主要关联方关系 
企业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中国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广东粤财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自 2005年 6月 29日起不再是本基金管理人股
东) 
本报告期内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并报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基金字【2005】90 号文批准,本公司股东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 2000万元出资(占 16.67%)分别转让给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此次出资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出资转让后,本公司各股东出资及其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如下：广东粤财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占 2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占 25%；广
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占 25%；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000万元
人民币,占 16.67%；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万元人民币,占 8.33%。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2)通过主要关联方席位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期未发生通过主要关联方席位进行的交易 
 
(3)关联方报酬 
A  基金管理人报酬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本基金于本期应支付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共计

人民币 9,134,550.46 元 ,其中已支付基金管理人人民币 6,286,877.92 元 ,尚余人民币
2,847,672.54元未支付。 
    
B  基金托管人报酬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本基金于本期应支付基金托管人托管费共计人民币 2,768,045.60
元,其中已支付基金托管人人民币 1,905,114.52元,尚余人民币 862,931.08元未支付。 
C  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25%的年费率计提,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本基金于本期应支付基金销售服务费共计人民币

6,920,113.90 元 ,其中已支付基金销售服务费共计人民币 4,762,786.21 元 ,尚余人民币
2,157,327.69元未支付。 
 
(4)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收入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管,并按银行间同业利率计息。基
金托管人于 2005年 6月 30日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为 309,304,175.15元。本会计期间由基金
托管人保管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为 2,991,545.97元。 



(5)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在本会计期间与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的债券

交易如下： 
 2005年 2月 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期间  (单位：
元) 
买入债券 3,660,232,100.00 
卖出债券 - 
买入返售证券 - 
买入返售证券利息收入 - 
卖出回购证券 5,229,380,000.00  
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 388,366.62  
 
附注 3. 报告期末流通转让受到限制的基金资产 
本基金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从事银行间同业市场非买断式债券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
证券款余额 2,340,000,000.00元,系以如下债券作为抵押： 
 
名称 数量(张) 总成本 总市值 估值方法 转让受限原因 受限期限 (回购到期
日) 
04央行票据 79 4,000,000 398,015,209.78 398,015,209.78 摊余成本法 回购抵
押 2005-7-5 
04央行票据 81 3,000,000 298,290,000.00 298,290,000.00 摊余成本法 回购抵
押 2005-7-5 
04央行票据 96 3,000,000 297,630,000.00 297,630,000.00 摊余成本法 回购抵
押 2005-7-5 
03进出 03 2,000,000 200,993,424.72 200,993,424.72 摊余成本法 回 购 抵 押

 2005-7-4 
04国开 20 2,000,000 201,859,895.75 201,859,895.75 摊余成本法 回 购 抵 押

 2005-7-4 
04建行 03浮 5,400,000 550,854,000.00 550,854,000.00 摊余成本法 回 购 抵 押

 2005-7-4 
04建行 03浮 3,000,000 306,030,000.00 306,030,000.00 摊余成本法 回 购 抵 押

 2005-7-1 
04建行 03浮 1,000,000 102,028,347.42 102,028,347.42 摊余成本法 回 购 抵 押

 2005-7-1 
合  计 23,400,000 2,355,700,877.67 2,355,700,877.67       
 
六、投资组合报告 
 
1、本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 
债券投资 9,862,361,572.86 90.38% 
买入返售证券 135,000,000.00 1.24%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证券 - -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合计 309,304,175.15 2.83% 



其他资产 605,365,973.50 5.55% 
总计 10,912,031,721.51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  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35,304,180,000.00 2005.2.2--2005.3.31
 2005.4.1--2005.6.30 
   1.08% 4.13%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2,340,000,000.00 27.72%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1、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证监发[2004]78 号),货币市场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市
场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40%。本基金在 2005年 2月 2日至 2005
年 3月 31日期间不存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40%的情
况； 
2、根据《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自 2005年 4
月 1 日起,除发生巨额赎回,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20%。本基金在 2005年 4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
资产净值 20%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原因  调整期 
1 2005-06-29 26.98% 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 3个工作日 
2 2005-06-30 27.72% 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 2个工作日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  目    天 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75 
分段列示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2005.2.2--2005.3.31 2005.4.1--2005.6.3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249 183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44 125 
注： 
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证监发[2004]78号)和《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
均不得超过 180天。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生日期 平均剩余期限(天)  原因  调整期 
1 2005-2-23 18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2 2005-3-2 218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3个工作日 
3 2005-3-3 189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2个工作日 
4 2005-3-4 181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5 2005-3-9 220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3个工作日 
6 2005-3-10 19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2个工作日 
7 2005-3-11 19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8 2005-3-16 249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4个工作日 
9 2005-3-17 243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3个工作日 
10 2005-3-18 22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2个工作日 



11 2005-3-21 204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12 2005-3-23 228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7个工作日 
13 2005-3-24 189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6个工作日 
14 2005-3-25 229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5个工作日 
15 2005-3-28 21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4个工作日 
16 2005-3-29 220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3个工作日 
17 2005-3-30 215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2个工作日 
18 2005-3-31 191 建仓尚未完成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19 2005-4-20 183 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20 2005-6-27 183 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 1个工作日 
(2)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9.53% 27.72%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4.0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1.07% - 
3 60天(含)-90天 9.1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5.94% - 
4 90天(含)-180天 30.1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80天(含)-397天(含) 69.2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11.36% - 
   合计 122.10% 27.72% 
4、本报告期末债券投资组合 
(1)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国家债券 19,997,411.92  0.24% 
2 金融债券 2,702,477,735.16  32.0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743,565,387.74  20.65% 
3 央行票据 7,020,748,183.37  83.17% 
4 企业债券 119,138,242.41  1.41% 
5 其他 - - 
合计 9,862,361,572.86  116.83%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1,551,036,117.66  18.37% 
上表中,附息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贴现式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投资成本和内在
应收利息。 
(2)基金投资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自有投资 买断式回购   
1 04建行 03浮 9,400,000  - 958,912,347.42 11.36% 
2 05央行票据 18 8,000,000  - 788,011,191.15 9.34% 
3 05央行票据 22 6,700,000  - 660,324,757.29 7.82% 
4 05央行票据 26 6,500,000  - 639,924,111.86 7.58% 



5 04央行票据 103 6,000,000  - 593,071,006.00 7.03% 
6 04央行票据 102 4,500,000  - 445,998,998.58 5.28% 
7 04央行票据 96 4,200,000  - 416,680,709.81 4.94% 
8 04央行票据 79 4,000,000  - 398,015,209.78 4.72% 
9 04央行票据 100 3,500,000  - 347,069,224.64 4.11% 
10 04央行票据 81 3,265,000  - 324,644,671.01 3.85% 
上表中,"债券数量"中的"自有投资"和"买断式回购"指自有的债券投资和通过债券买断式回
购业务买入的债券卖出后的余额。 
5、"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 目 偏离情况(2005.4.1-2005.6.3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42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4351%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240%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2809% 
注： 
根据《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自 2005年 4月
1日起,所有货币市场基金应采用"影子定价"对"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公允性进
行评估,且应统一执行法规规定的"影子定价"处理流程。鉴此,本报告中所披露的此项信息只
限于法规规定的 2005年 4月 1日之后的期间。 
上表中,"报告期内"均不包括节假日。 
6、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资产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
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
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交易所短期债券可以

采用摊余成本法前,本基金暂不投资于交易所短期债券。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a. 基金持有的短期债券采用溢折价摊销后的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计提应收利息； 
b. 基金持有的质押式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c. 基金持有的买断式回购,涉及到的债券视同普通债券按照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回购期间
产生的总利息按照直线法每日计提； 
d.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银行同期挂牌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
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397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
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情况。 
(3)本报告期内无需说明的证券投资程序。 
(4)其他资产：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元) 
1 交易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23,936,454.40 
4 应收申购款 581,422,612.19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6,906.91 
7 其他 - 
合计 605,365,973.50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 
 
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 37,771户 
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 223,490.36份  
 
持有人结构： 
类型 持有基金份额(份) 占总份额比例 
机构投资者 4,689,651,582.82 55.56% 
个人投资者 3,751,802,970.98 44.44% 
 
八、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 3,622,219,215.04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的变动情况：  
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622,219,215.04 
加：本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8,498,970,241.07 
减：本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3,679,734,902.31 
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441,454,553.80 
 
九、重大事项揭示 
1、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托管业务部门及基金没有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任何处
罚； 
3、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4、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原总经理唐棣华女士已于 2005 年 4月 21日
调任其他岗位,目前由秦立儒先生任托管部门负责人； 
5、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投资策略、本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决策程序未有重大变化； 
6、 本基金以份额面值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全部分配,每月以
红利再投资方式集中支付累计收益,即按份额面值 1.00元转为基金份额。本基金本期累计分
配收益 71,698,181.68元。 
7、 本基金未租用交易席位 
 
8、 本报告期基金披露过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告事项 披露日期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2005-2-3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2005-2-3 
金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业务

 2005-3-3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 2005-3-15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业务 2005-3-24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分配规则调整 2005-3-30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2005-3-31 
申银万国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业务 2005-4-15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暂停"五一"长假前单日(4月 28日)申购 2005-4-25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业务 2005-5-24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业务 2005-6-17 
交通银行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业务 2005-6-23 
货币市场基金在交行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2005-6-2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的公告 2005-6-29 
注：信息披露报纸名称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 8月 29日 
 


